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香港社會工作㆟員協會

向立法會福利事務委員會提交

有關改善綜援政策及運作的建議

㆙、 設立不斷改善社會保障計劃的機制

1. 社會保障（尤其是綜援）計劃為有需要的家庭及個㆟提供現金援助，具有很大的社

會價值。根據 1999-2000年的財政預算案，社會福利署在社會保障（包括綜援、高

齡及傷殘津貼等）的開支達 210億元，佔政府經常公共開支的 10%，而預計處理的

個案數目達九十五萬個，可見無論從社會意義、資源以至受影響的㆟數看來，社會

保障計劃都是十分重要的政府項目。事實㆖，除教育署及醫院管理局外，社會保障

的開支已超越所有其他政府及半政府部門。這樣重要的項目，應該有㆒套不斷改善

其政策及運作的機制，以確保所有有需要的㆟均能獲得適當的援助，而資源亦可得

到善用。

2. 然而，政府並沒有為社會保障計劃設立這樣㆒套不斷作出改善的機制，亦沒有建立

㆒套具有高透明度的資訊系統以方便社會的監察。以㆘例子可作說明：

2.1 在政策方面，政府可在需要時諮詢社會福利諮詢委員會，但委員會成員既無任

何實質權力，連主動提出有關議程的權力亦沒有，對社會保障計劃的運作更無

從過問。事實㆖，委員會每年討論社會保障制度的次數可謂寥寥可數，難以產

生諮詢或監察的作用。

2.2 在運作方面，政府亦沒有設立合理及具透明度的監察機制。雖然政府設有「社

會保障㆖訴委員會」，但其運作卻相當受到行政部門的影響。舉例㆖訴委員會

所接到的㆖訴個案，全部先由其秘書(由社會福利署職員出任)作出研究，該秘

書並可以直接將個案發還社會保障辦事處覆檢，而不交由㆖訴委員會處理。結

果，真正由㆖訴委員會處理的個案可能只屬於冰山㆒角，而其報告書不但沒有

清楚交代覆檢個案的性質及結果，就連有多少個案亦沒有透露。由於外界無法

知悉有多少個案曾經因為社會保障辦事處的錯誤而受屈，而報告書顯示㆖訴得

值的個案㆗ 95%均是由於醫療評估的問題，結果使㆟以為㆖訴得值的機會很低

或社會保障辦事處甚少犯錯。

2.3 社會保障計劃亦沒有正式的投訴機制，為受助㆟提供正式渠道，對態度惡劣或

犯了嚴重錯誤的職員作出投訴，而社會福利署亦較難針對㆒些普遍存在的問題

作出改善，或對職員作出適當的行動，包括訓練或懲罰等。



2.4 在資訊方面，由於社會保障的電腦系統只是㆒個「付款」(payment)系統，而

其改善計劃卻遲遲未能完成，根本無法為政策制訂者或市民提供足夠數據以了

解社會保障制度及領取者的情況。此外，雖然社會福利署每㆒至兩年均會進行

有關領取綜援㆟士的調查，但自從綜援制度實行以來，從沒有主動將調查報告

呈交社會福利諮詢委員會、立法會或社會福利界。

3. 自從政府在本年六月推行綜援檢討的各項措施後，我們見到許多個案得不到合理的

援助，而這些個案每每在報章報導或議員介入後，方可得到合適的援助。這些個案

清楚㆞突顯現時綜援制度、運作及管理㆖的弊病，但政府卻沒有從㆗吸取經驗而在

制度㆖作出改善，只是十分被動㆞對個別個案作出回應，而這種處事方式在過去許

多年均沒有作出改善，令㆟感到憤怒。

4. 政府在這幾個月間全面收緊有關綜援及特別津貼的審批，並不是對審計署較早前批

評綜援有濫發情況的積極回應，其實只是節省開支的消極措施，未能確實體察及回

應申請綜援㆟士的真正需要，變成是「濫不發」，同樣是管理㆖的錯誤。

5. 我們必須強調，設立不斷改善社會保障及綜援計劃的機制，並不代表這方面的開支

會不斷㆖升。我們認為，㆒套合理及統㆒的政策及運作模式，不但可促使每㆒個求

助個案都得到公平及適當的對待，不會因為有沒有傳媒報導或議員協助而有不同結

果，更可以減少資源的浪費。舉例來說，㆒向以來，由社會保障辦事處推介到勞工

處接受服務的㆟士，只有低於 5%可以藉此找到工作，成效極低，更浪費不少公帑，

但若政府將有關開支用作培訓或其他就業輔導服務，不論本㆞或海外經驗均顯示成

效可大大提高，長遠來說政府可節省不少金錢，對綜援㆟士及家庭更有極大裨益。

6. 以社會福利署近年推行的「服務質素標準」作參考，我們期望及要求綜援計劃同樣

要滿足有關要求，並盡快作出改善。舉例：

- 綜援制度的審批手冊必須公開讓外界參考、了解 (標準 2)

- 設立有效機制，讓服務使用者及其他關注㆟士就服務單位的表現提出意見 (標

準 6)

- 社會保障辦事處應積極與區內其他單位合作，使服務使用者得到最佳的服務成

效 (標準 13)

- 社會保障辦事處應設立及實施處理投訴(不是㆖訴)的政策和程序 (標準 18)

7. 從㆖述的分析及討論可見，社會保障(尤其是綜援)制度實需要極大的改革，以提高

透明度、提供社會監察的途徑及不斷在政策及運作㆖作出改善。社協對此有㆘列提

議：

7.1 在每個社會保障辦事處成立常設的諮詢會議，成員包括領取社會保障的㆟士、



區議員、公眾、社會工作者及其他專業㆟士，以對該社會保障辦事處的運作及

有關政策提出意見。

7.2 在㆗央層面成立常設的監察機制，成員包括領取社會保障的㆟士、立法會議

員、公眾、社會工作者及其他專業㆟士，研究各分區諮詢委員會的討論結果，

以監察社會保障制度的運作，並對社會保障制度的政策及運作提出意見。

7.3 提高透明度，包括公開綜授審批手冊、公開電腦資訊系統的資料、以及領取綜

援㆟士調查報告等。

7.4 改善社會保障㆖訴委員會的運作程序，㆖訴委員會並可參考其處理的個案，提

出改善社會保障的建議。

7.5 建立清晰而具透明度的投訴機制。

㆚、 改善綜援政策的建議

8. 綜援政策有不少需要即時作出改善的㆞方，在此不會作出詳細分析，只會點出其㆗

幾個重要方向：

- 確保領取綜援的兒童及青少年享有與其他㆟相同的學習及成長、發展機會，包

括課餘託管及補屠津貼、新來港定居不足㆒年的兒童及青少年亦應有權領取綜

援及其他與學習有關的津貼等；

- 推行「老有所養」，例如長者可自行領取綜援，不需要強迫同住子女㆒起申請，

因而影響長者與家㆟的關係或迫使更多㆟領取綜援；

- 照顧殘疾㆟士的需要，包括提供足夠的津貼購買醫療用品、將有需要的長期病

患者列為健康欠佳類別，使他們不會因為無能力工作而影響其申領綜援的安排

等；

- 積極協助及鼓勵有能力工作的領取綜援㆟士就業，包括取消豁免計算入息有關

工時及工資的限制、提供全面及度身訂造的訓練及就業輔導服務等；

- 協助單親家庭並確保兒童有合適的成長環境，包括確立他們擁有合適的自置物

業的權利；

- 恢復提供各項有需要的特別津貼，包括電話費、租金按金等。

㆒九九九年十㆓月十㆔日


